附件1

福建省市场监管局 福建省消费者权益保护

委员会关于发起“福建省放心消费网店”
承诺活动 促进电商健康发展的倡议书

为深入落实市场监管总局优化消费环境相关工作部署，持续推进“放心消费在福建”行动，规范电商经营行为，提升网络消费安全与消费者获得感，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福建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联合电商平台，发起“福建省放心消费网店”承诺活动。在此，我们向电商平台内的福建网店经营者发出如下倡议：

一、坚守合规底线，筑牢经营根基。在网店首页显著位置，持续公示营业执照信息、与经营业务有关的行政许可信息，或者相关信息的链接标识等真实有效的信息，信息变更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。依法无需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，如实公示自我声明、实际经营地址及联系方式。对店铺运营、直播营销人员的身份信息及从业资质严格查验核对，确保真实有效、符合合规要求。

二、恪守正确导向，管理规范有序。坚持正确导向，不使用或变相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、国歌、国徽等，严格遵循社会公序良俗。依法依规设置网店名称、头像、简介、商品分类及页面布景，确保无违法违规信息，不以暗示、误导性描述等方式诱导消费者。对直播间互动内容、店铺评论区进行实时管理，及时处置违法违规信息。

三、质量全程可溯，守护消费安全。依据《电子商务法》《产品质量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建立严格的商品准入把关制度，强化选品审核、质量检验，留存相关记录备查不少于三年。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，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及相关标识，确保商品标识符合《产品质量法》第二十七条的要求，不掺杂掺假、以假充真、以次充好。推进网络交易平台参与赋码核验，强化产品入驻审核，自觉售卖赋码产品，通过码上辨真伪，溯源头，推动解决“货不对板”、假冒伪劣等问题。经营食品类商品的，严格遵守《食品安全法》及其实施条例，全面落实《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》《直播电商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》要求，强化入网审查登记、食品安全风险管控、违法行为处置等食品安全管理制度，切实保障消费者食品安全。
四、坚持诚信经营，做到真实透明。遵守《电子商务法》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《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》《广告法》《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不实施扰乱市场竞争秩序、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。不编造、传播虚假或者误导性信息，不发布虚假广告、虚假商业宣传等。不虚构交易、刷单炒信，不虚构流量数据及交易互动数据等。
五、保证价格透明，杜绝欺诈行为。遵守《价格法》《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》《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》等规定，以显著方式进行明码标价，公开标示销售商品的品名、价格、计价单位，及提供服务的服务项目、服务内容和价格或者计价方法。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，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。采取折价、减价等促销方式的，应当标明折价减价基准、被比较价格、实际销售价格等信息，被比较价格信息真实准确，不得临时显著提高价格作为折价减价基准，不得采用无依据或无从比较的价格作为被比较价格。

六、尊重知识产权，推动创新发展。遵守《商标法》《专利法》《电子商务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建立知识产权自查机制，不销售侵犯他人商标权、专利权、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商品或提供相关服务。发现侵权商品立即下架，配合知识产权权利人及监管部门处理相关纠纷，主动维护知识产权保护秩序，共同营造尊重创新、公平竞争的电商市场环境。
七、完善售后维权，保障合法权益。遵守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及其实施条例，不设定不公平、不合理交易条件，不强制交易、不得进行捆绑搭售或者将搭售商品、服务设为默认选项。全面、真实、准确、及时地披露商品或者服务信息，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。严格落实网购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制度，不擅自扩大不适用范围；对依法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商品，以显著方式标注并提示消费者确认，不得将其设为默认选项。建立便捷高效的投诉处理渠道，并积极加入“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”和“在线消费纠纷解决（ODR）”机制，促进消费纠纷源头化解。

八、优化服务体验，提升消费体验。保持商家体验分处于行业前列，商品、物流、服务体验优质稳定；客服以诚恳热情态度及时响应消费者需求，在店铺前台及直播中明确公示售后联系方式、退换货规则；建立健全消费安全风险预警、突发事件及食品安全应急预案，提升应急处置能力。

九、信用管理自律，接受社会监督。近两年内，无严重违法行政处罚记录，未发生因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引发群体性、反复性投诉举报且经查证属实的情形，无重大负面舆情，未被有关部门通报披露重大失信违规问题；持续加强自身信用建设，自觉维护诚信经营形象。

希望全省电商平台网店经营者积极响应、严格履约，共同打造福建放心网络消费环境。

